讀經小組示範－羅馬書十三章
柒、變化　十二1～十五13
二、在服從權柄上　十三 1～7
（問：你知道基督徒對地上權柄的態度是如何嗎？）
· 1節註3【人墮落後，神授權給人，作祂管治人的代表權柄。（創九6。）服從這權柄，就是承認神的權柄，尊重祂對人的管治。】
· 1節註2【十二2所說的變化，也管治本章所教導的基督徒生活。人天然的性格是背叛的，但變化的性格是服從的。服從權柄，需要從生命長大而來的變化。】

· 1節註4【神設立權柄管治人，是要維持人群中的和平與平安，好讓祂有時間和機會，傳揚福音，拯救罪人，建造召會，以擴展祂的國。】
註：基督徒關心政治，不抗爭什麼，主要是為執政者（包括元首）禱告，使國家安定，福音能廣傳。還有就是學生對父母的關係。
三、在實行愛上  十三 8~10 
（問：照著八節裏所說的，基督徒如何能彼此相愛並愛人（包括非基督徒）呢？）

· 8節註1【愛不僅是外面的行為，也是裡面生命的表現。…我們需要神的生命和祂愛的性情，在生命裡變化並供應我們，使我們在愛中活出祂這是愛的神，而彰顯祂的愛。】註：現今的社會尤其需要神的愛。
四、在從事爭戰上　十三 11～14
（問：十二節裏的『穿上光的兵器』與十四節裏的『穿上基督』是什麼意思？我們該如何應用在生活中而能不為肉體打算，去放縱私慾？）

· 14節註1【穿上基督，與穿上光的兵器相同，指明基督就是為著那靈和私慾之間爭戰之光的兵器。】【雖然我們已經浸入基督，已經在基督裡面，但我們還必須在日常的生活中，穿上基督，就是憑基督活著，並活出基督，而顯大基督。】
· 14節註2【不要為肉體打算，就是不要為肉體準備甚麼，供應甚麼，使肉體得到支持和便利，去放縱私慾。】（例如電腦、網路、報紙…）
【本篇思路】
從十二章開始，說到變化，特別在為著實行身體的生活上，我們都需要被變化。因此，本章繼續說到變化，一節至七節首先說到在服從權柄上，我們必須看見所有的權柄都是神所設立的。一面是為著維持人群中間的和平與平安，另一面是為著使神的旨意能通行，包括福音的傳揚與基督身體的建造。然而，墮落的人天然的性格是背叛的，無法服從權柄，只有在神聖生命理被變化的性格才能夠服從。
接著在八至十節，說到我們在實行愛上，需要彼此相愛與愛人如己並對人沒有虧欠。這也只有我們在神聖生命裏的供應與變化，而使我們在神的愛中彼此相愛並愛人如己，藉此活出神並彰顯祂的愛。
最後一段，從十一至十四節，更進一步帶我們看見，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場爭戰，開始於我們得救重生時，並持續到我們一生基督徒生活的終點。甚至可說是到主回來，我們的身體得贖以前，這爭戰都不會停止。所以，今天我們都必須穿上光的兵器並穿上基督，使我們能勝過撒但及其勢力而脫去黑暗的行為，並棄絕肉體的私慾。

【生命讀經選讀】
穿上基督
十四節非常重要：『總要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打算，去放縱私慾。』十二節告訴我們要『穿上光的兵器』，十四節告訴我們要『穿上主耶穌基督』。我們將這兩句放在一起，就能看見主耶穌基督自己就是光的兵器。不但如此，『不要為肉體打算，』相當於八章十二節，在那裡保羅說，『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照肉體活著。』十三章十四節的爭戰是在私慾和那靈之間，如在加拉太五章十七節者。基督就是那靈。（林後三17。）因此，我們必須穿上基督，好與我們的私慾爭戰。這裡的爭戰與以弗所六章十二節所說的魔鬼或空中的執政者無關；這裡是與我們必須藉著穿上主耶穌基督作為光的兵器以對抗的私慾有關。這種爭戰與羅馬七章二十三節者不同；那裡是我們肉體中惡的律與我們心思中善的律交戰，與那靈無關。但這裡是我們藉著穿上基督，與肉體黑暗的行為爭戰。
穿上基督是甚麼意思？我們已經浸入基督，並且已經在基督裡面。（羅六3，加三27。）那我們為甚麼還需要穿上基督？穿上基督實際上的意思就是憑基督活著，（加二20，）並活出基督，（腓一21，）而顯大基督。（20。）雖然我們在基督裡，但我們需要憑基督活著，並實際活出基督。我們需要有憑著基督並彰顯基督的日常生活。基督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彰顯，就是我們與肉體爭戰的兵器。既然羅馬十三章十四節的爭戰不是對抗魔鬼和屬靈的邪惡，乃是對抗肉體同其一切私慾，我們就需要憑基督活著。我們越憑基督活著，祂就越成為我們對抗肉體私慾的兵器。
不為肉體打算
保羅說，我們不該為肉體打算。我們不該供應肉體甚麼。這指明肉體繼續存在。無論我們成為多麼的屬靈，肉體仍能復甦。肉體是飢餓的，渴望食物；但我們必須把牠餓死，不為牠打算，不允許牠放縱私慾。
為肉體打算是甚麼意思？年輕人也許特別覺得難領會這點，所以我要舉一些例證來說明。現今人類社會黑暗並邪惡，為肉體有無數的打算。譬如，請你想想看報紙同其圖片和廣告。我不信有人能屬靈到一個地步，看見報紙上邪惡的圖片，而不會受影響。你的經歷會向你證實，你看見報紙上的一些廣告和圖片時，你的肉體就會被挑動。那些電影廣告在為肉體打算。不但如此，電視也被仇敵大大利用，供應食物給飢餓的肉體。我不是墨守成規的說，基督徒不該看電視，但我的確要說，最好是遠離電視。不要以為你很剛強。假定附近有一口深井，我若不願掉在井裡，就該遠離牠，不該在周圍行走。然而，我若繼續在井旁行走，即使今天沒有掉進去，將來也可能會掉進去。最好是受保護並遠離這井。同樣，看電視是危險的。你若要看電視，應當禱告：『主，與我一同看電視。在我靈裡與我是一來看電視。』你若這樣禱告，你看電視也許沒有問題；不然，可能你該考慮放棄看電視。無論如何，電視成了仇敵為肉體打算的有力工具；許多惡事發生，都是電視影響的結果。（羅馬書生命讀經 第二十七篇，三八一至三八三頁）

